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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核监管委员会关于海上核应用监管的探索与启示 

 

随着全球对清洁能源和先进核能技术的关注度持续上

升，将核反应堆部署于海洋环境——包括浮动式核电站及民

用核动力船舶——正成为国际核能领域的前沿议题。近期，

美国核监管委员会（NRC）举行了一场公开会议，系统介绍

了其正在推进的海上核应用监管框架研究，并发布了一份白

皮书大纲，面向利益相关方征求意见（该白皮书计划于 2026

年秋发布）。这份材料系统梳理了美国在海上核应用领域的

监管思路、历史经验和面临的技术挑战，对于关注核能创新

发展的读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基于 NRC 公开会议材

料，从多个维度解读其海上核应用监管的思路与重点。 

顶层逻辑：现有框架的延伸与弹性化改造 

NRC 的核心判断是明确的：美国现有的核安全监管框架

已能够适用于海上核应用，无需从零开始搭建全新的法规体

系。这一判断并非简单的乐观估计，而是建立在对美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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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能法》、联邦法规第 10 编（10 CFR）中多个相关部分的审

慎评估之上。 

具体而言，NRC 指出，海上核设施的许可可通过 10 CFR 

Part 50（传统许可流程）、Part 52（早期场址许可、设计认证

及建造运行联合许可）以及最新生效的 Part 53（基于风险与

业绩的技术包容性框架）来实现。同时，NRC 正在推动的

Part 57 制定，聚焦于微型反应堆及具有可比风险特征的其他

反应堆，将为海上核应用提供另一条更具弹性的许可路径。

这种多路径并存的制度安排，意在让设计方能够根据自身技

术特征和商业模式，选择最匹配的许可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NRC 并非单打独斗。该机构正在与美国

能源部的海上核应用工作组（MNAG）协作，与美国海岸警

卫队（USCG）签订谅解备忘录，并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

的多个工作组及“海上原子能技术应用许可”（ATLAS）项

目中积极参与。这种跨部门、跨国界的协调，反映出海上核

应用的监管天然具有跨界属性——它既涉及核安全，也涉及

海事安全、港口管理、国际法等多重领域。 

管辖权划分：空间与身份的二元逻辑 

海上核应用带来的一个根本性法律问题是管辖权。反应

堆不再固定于某个场址，而是可能航行于领海、专属经济区

甚至公海，那么 NRC 的许可权力在何处延伸？ 

对此，NRC 援引《原子能法》第 103 条，建立了清晰的

管辖逻辑链。对于浮动式核电站，若部署于距岸 12 海里以

内的领海，无疑落入美国管辖权范围；若部署于 12 至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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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里的近海区域，则通过《外大陆架土地法》（OCSLA）确

立管辖；若航行于 200 海里以外的公海，则依据船旗国原则

——悬挂美国国旗的驳船或平台仍受美国管辖。对于核动力

推进船舶，这一原则更加明确：悬挂美国国旗的船舶，即便

在外国水域，仍持续处于美国管辖权之下。 

 

这一管辖框架实际上建立了“空间+身份”的二元判断

标准：在领海以内，以地理位置决定管辖；在公海，以船旗

身份决定管辖。这种区分为后续的许可模式设计、应急计划

安排和国际协调奠定了基础。 

历史经验：从萨凡纳到海上电力系统 

NRC 并非从零开始面对海上核应用。此次白皮书的编制

充分汲取了两个历史案例的经验。 

其一是“萨凡纳”号核动力商船。这艘兼具货运和客运

功能的民用核动力船舶于 1962 年至 1965 年间作为实验船运

营，1965 年获得美国原子能委员会（AEC，NRC 前身）颁

发的运行许可证。该船在港口准入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制

定了标准的港口安全与运行计划模板，针对每个拟停靠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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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整；包含进港过程中的功率限制、场址评估以确认当

地条件不超过船舶许可基准、受控区域与低人口区划定、远

程锚地选址以备应急、港口服务能力评估（拖船、消防、应

急响应等），以及与地方当局的应急协调。这套“标准模板

加港口特定调整”的方法论，为今天思考移动式核设施的应

急准备提供了直接参考。 

 

其二是浮动式核电站项目海上电力系统（OPS）。该项目

拟在混凝土驳船上安装西屋压水堆，建造单机容量 120 万千

瓦的浮动核电站。NRC 于 1982 年向 OPS 颁发了制造许可证，

批准其最多制造 8 座此类设施。值得注意的是，制造许可证

本身不授权运行——电力公司在具体部署场址仍需申请建

造许可和运行许可。OPS 还开发了一个通用“场址包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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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沿海和内陆部署条件，设想了防波堤保护下的系泊方案。

这个案例证明了“先许可制造、后许可部署”的两步走模式

在法律和监管上是可行的。 

许可模式的二分法：固定式与移动式 

基于对历史案例和各种潜在应用场景的分析，NRC 提出

了两种基本的许可模型。 

对于固定式部署（浮动核电站系泊于特定地点长期运

行），许可路径分为三个环节：在制造设施处取得制造许可；

在总装船坞和最终部署场址取得建造许可和运行许可，或建

造运行联合许可；对基于陆地和海上的运输活动，取得运输

容器设计批准。这种模式与传统的陆基核设施许可没有本质

区别，只是场址变成了水体表面。 

 

对于移动式部署（核动力船舶在航行状态下运行），许

可逻辑则有所不同。制造环节同样需要制造许可；总装和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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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本身需要建造许可和运行许可；但运输安全的处理方式截

然不同——由于反应堆在航行中处于运行状态，其安全由运

行许可（而非运输容器法规）来覆盖。NRC 明确指出，10 CFR 

Part 71（放射性物质运输）仅适用于在许可场址之外运输或

经公路运输的情况，对于在自身动力下航行的核船舶，运输

安全已嵌入运行许可的审查范围。 

 

“移动的场址”：从固定边界到动态防护 

海上核应用对传统核设施场址概念的冲击是深远的。对

于陆基反应堆，场址是确定的经纬度坐标，排除区边界和低

人口区也相应固定。但对于航行的核动力船舶，场址随船舶

移动，传统的静态场址评价方法面临根本性挑战。 

NRC 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思路。对于移动式运行，排除

区边界和低人口区基于剂量要求，但这些边界随反应堆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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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固定在大地上。这可能需要对 Part 100（场址准则）申

请豁免，或采用 Part 53 的子部分 D。拟议中的 Part 57 则更

进一步，以最大假想事故或最大可信事故为基础建立场址边

界，且场址参数与场址特征之间的区分不再清晰，可能需要

引入额外的保守度来覆盖各种运行条件。 

这种“移动的场址”概念，在应急计划领域产生直接映

射。NRC 提出，应急计划可能需要同时应对在港状态和海上

状态的差异，并跨越不同管辖区域和危险类型。参考萨凡纳

的做法，可能的方案包括：为每个拟定港口或运行区域识别

对应的场外响应组织，通过标准化的港口准入计划或行政管

控来管理港口变更，以及要求持照方在船舶进入港口前核实

相关措施已到位。 

超越陆地的技术挑战 

海洋环境引入的不仅是法律和制度问题，更有独特的技

术挑战。NRC 识别出若干关键领域。 

在危险识别与分析方面，波浪引发的运动可能影响自然

循环或其他非能动安全系统的性能，液体晃动、浪涌及其他

动态载荷可能影响反应堆系统的行为。在大气扩散与辐射后

果评估方面，放射性核素在水面环境中的传输可能因海洋大

气条件而有所差异，海洋气象学可能需要被纳入大气弥散分

析。在材料与结构方面，循环机械载荷、环境退化（盐雾腐

蚀等）以及流体力学效应需要特别关注。 

NRC 还提出了核系统与海事系统边界划分的问题——

即如何区分哪些结构、系统和部件属于核安全相关，哪些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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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海事功能相关。对于高度集成的结构（如船体本身），这

种划分尤为困难。可能的解决方案包括采用分级方法来分类

和质保，以及推动行业协作以形成关于边界定义和接口管理

的共识。 

若干值得关注的制度议题 

除上述核心议题外，NRC 的白皮书还触及了几个横向的

制度议题。出口管制方面，无悬挂国旗的驳船在领海以外运

行、悬挂美国国旗的船舶或驳船在外国水域作业，都可能触

发出口管制要求，需要审慎评估。环境审查方面，《国家环

境政策法》的适用性问题需要明确——尤其对于可能改变港

口或运营区域的移动式设施。人员资质与操纵员执照方面，

需要考虑与海上核部署概念相匹配的执照颁发方式，可能涉

及核操纵员与海事船员双重资质的协调。责任与赔偿方面，

NRC 指出《普莱斯–安德森法》的赔偿保护覆盖领海范围，

但更远海域的责任体系可能需要特别安排。 

结语：法规弹性与技术创新的协同 

综观 NRC 对海上核应用的监管探索，可以提炼出几条

主线。首先，在制度供给上，NRC 倾向于挖掘既有法规的弹

性而非急于制定新规，这降低了制度创新的成本，也为技术

多样性留出了空间。其次，在方法论上，NRC 坚持以风险洞

见和业绩导向为原则，将监管要求的严格程度与风险水平挂

钩。再次，在管辖逻辑上，通过“空间加身份”的二元标准

解决跨界问题，保持了法律适用的可预期性。最后，NRC 在

推进此项工作时高度重视前期互动——公开会议、白皮书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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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意见等环节的设计，均意在收集行业和公众的反馈，在法

规正式成形前就形成充分的对话。 

对于正处于核能创新发展期的各国而言，如何在新应用

场景涌现时为技术部署提供清晰、可预期又不失严格性的监

管路径，是一个共同课题。美国 NRC 的做法提供了一种思

路：监管框架不需要预见每一种未来技术，但需要有足够的

弹性来容纳创新，同时守住安全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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